
    

數量 價值 數量 價值 數量 價值 數量 價值 數量 價值 數量 價值

　101年      － 76,718      － 9,761      － 10,658      － 15,635      － 40,660      － 3
　102年      － 41,576      － 10,670      － 5,343      － 16,899      － 8,660      － 4
　103年      － 37,632      － 13,527      － 6,600      － 11,230      － 6,272      － 3
　104年      － 53,751      － 23,241      － 10,230      － 13,107      － 7,169      － 5
　105年      － 42,197      － 10,278      － 7,203      － 10,613      － 14,096      － 6

　106年      － 41,080      － 13,613      － 10,478      － 13,237      － 3,750      － 2
　107年      － 46,066      － 13,503      － 11,352      － 10,112      － 11,083      － 16
　108年      － 37,101      － 8,646      － 2,491      － 8,202      － 17,762      － 0
　109年      － 29,411      － 13,123      － 964      － 2,403      － 12,921      －      －
　110年      － 24,728      － 11,539      － 633      － 4,170      － 8,387      －      －
　　第1季      － 7,160      － 4,777      － 121      － 470      － 1,792      －      －
　　第2季      － 6,770      － 2,331      － 34      － 1,298      － 3,106      －      －
　　第3季      － 7,039      － 3,252      － 164      － 1,084      － 2,540      －      －
　　第4季      － 3,760      － 1,178      － 314      － 1,318      － 949      －      －
　111年      － 6,573      － 2,972      － 214      － 664      － 2,723      －      －
　　第1季      － 6,573      － 2,972      － 214      － 664      － 2,723      －      －

　土　地 4,907 5,867 938 2,596 161 204 1,107 350 2,701 2,716      －      －

　房　屋 132 424 68 376 26 9 18 32 20 7      －      －

　其　他      － 283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283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

表5-3　國有非公用財產處理概況
　　　土地數量(筆錄數)
單位：房屋數量(棟錄數)
　　　價　　值(百萬元)

說　　明：1.㇐「筆」土地或㇐「棟」房屋，有二種以上不同之財產來源或管理區分及同㇐管理區分有非共同之使用人時，應予以分「錄」管理。
　　　　　2.自93年(含)起，加計「其他」項數值。

資料來源：財政部國有財產署。

總    計 無償撥用 有償撥用 出　售 註銷產籍 放　領
年　度　別

 


